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２２

证券简称：智飞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３６０

，

０１５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００％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仁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通过现场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实施方式的议案》。

募投项目“母牛分枝杆菌生产车间技术改造”系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龙科马）为主体实施的项目。为解决现有生产场地面积的局限，更好地实现技改目的，

同时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议调整项目实施地点，同时对部分实施方式做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一）变更项目实施地点

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安徽龙科马现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９３

号）变更至安徽省

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药工业产业园

ＫＤ２－１

地块。

（二）变更部分实施方式

１

、资金使用构成对照表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资金使用构成 金额（万元） 资金使用构成 金额（万元）

一 基本建设投资

９８６３．１

基本建设投资

９８６３．１

１

土建及安装

１８２１．６

土建及安装

３１４４．１

２

设备

８０４１．５

设备

５１８３

３ －－－

土地转让费

１５３６

二 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１４７３．１２

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１４７３．１２

总投资

１１

，

３３６．２２ １１

，

３３６．２２

２

、说明：

１

）实施地点变更后，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转让费

１５３６

万元；配套新建质检用房

６６００

㎡，占地面积

１６２０

㎡，土建及安装费用新增

１３２２．５

万元，两项预计共新增投资

２８５８．５０

万元；同时，依照新版

ＧＭＰ

草案的标准，设计提高净化车间自动化程度，净化作业需用场地大幅减少，车间面积由原

６０００

㎡缩小

为

４３００

㎡，其土建、安装及设施投入相应减少；加之主要生产设备的备选供应商增加，原来只能“原装

进口”购得的设备现可实现同等质量设备“进口原件，国内组装”，节约了设备购置款，两项预计共减少

投资

２８５８．５０

万元。上述投资金额增、减相抵，项目总投资金额保持不变。若项目实施过程中，本项目募

集资金不能满足实际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通过公司自筹方式解决。

２

）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实施进度将不受影响。

本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本议案一经通过，项目即能迅速上马；项目新址场地开阔，便于

施工，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此次变更不会影响项目完成进度。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已出具书面意见，同意公司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

实施方式。（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

号）

此项议案以

３６０

，

０１５

，

１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申薇律师、邓蓓蓓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

股）

减持比例

（

％

）

日本清水

（香港）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８．４８ １６５．２４ ０．８３％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８．１２ １８９．２８ ０．９５％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６．８ ８４．４５ ０．４２％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６．８２ １０４．８３ ０．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５２ ２７．２ ０．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３．１４ １１９．２２ ０．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４．５１ ７０．０６ ０．３５％

小计

７６０．２７ ３．８１％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７６０．２７ ３．８１％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日本清水（香

港）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７１７．７５ ８．６２ ９５７．４８ ４．８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１７．７５ ８．６２ ９５７．４８ ４．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接到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

限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 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共

７００

，

６０６

股，成交均价为

１４．５１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１

，

０１６．４６

万元。日本清水（香港）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减持公司股份后，其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５％

，经核查，现将

相关情况予以公告。

上述情况可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本次为公司上市后，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因减持公司股份首次披露权益变动信息，不存在违

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３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公司股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

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利达光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通讯地址：香港德辅道中

３０８

号，安泰金融中心

２２

楼

２２０５

室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１２２９２８２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利

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利达光电、发行人 指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利达光电

３．８１％

的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性质：贸易

注册资本：

１

万港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９５４７４５－０００－０９－１０－６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通讯地址：香港德辅道中

３０８

号，安泰金融中心

２２

楼

２２０５

室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１２２９２８２

主要股东：肖连丰出资

４９００

港元，出资比例为

４９％

左秀丽出资

５１００

港元，出资比例为

５１％

上述公司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肖连丰 男 董事 中国 日本国 日本国

李民英 女 董事 中国 日本国 日本国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

况：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除持有利达光电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外，未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

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继续处置其拥有利达

光电权益的股份，并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累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减持利达光电的股份

７６０．２７

万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１％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减持公司

股份情况明细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减持

１

，

６５２

，

４４５

股，成交均价为

８．４８

元，合计金额为

１

，

４００．８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减

持

１

，

８９２

，

７８０

股，成交均价为

８．１２

元，合计金额为

１

，

５３７．７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减持

８４４

，

５００

股，成交均

价为

６．８０

元，合计金额为

５７３．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减持

１

，

０４８

，

２８０

股，成交均价为

６．８２

元，合计金额

为

７１５．２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减持

２７１

，

９７０

股，成交均价为

８．５２

元，合计金额为

２３１．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减持

１

，

１９２

，

１７４

股，成交均价为

１３．１４

元，合计金额为

１

，

５６６．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减持

７００

，

６０６

股，

成交均价为

１４．５１

元，合计金额为

１

，

０１６．４６

万元。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前，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利达光电

１７

，

１７７

，

５２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８．６２％

。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利达光电

９

，

５７４

，

７６９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１％

。

二、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日本清水（香

港）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７７

，

５２４ ８．６２ ７

，

６０２

，

７５５ ３．８１ ９

，

５７４

，

７６９ ４．８１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利达光电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利达光电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利达光电股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减持

１

，

１９２

，

１７４

股，成交均价为

１３．１４

元，合计金额为

１

，

５６６．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减持

７００

，

６０６

股，

成交均价为

１４．５１

元，合计金额为

１

，

０１６．４６

万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成交合并账单。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办公地点。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５０８

号

股票简称 利达光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香港德辅道中

３０８

号，安

泰金融中心

２２

楼

２２０５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继承

□

间接方式转让

□

赠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７

，

１７７

，

５２４

股

持股比例：

８．６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

，

６０２

，

７５５

股

变动比例：

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证券代码：000887� � � � � � � 公告编号：2011-08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主持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

下简称

"

中鼎转债

"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3"

位数：

950, 450

末

"4"

位数：

6827, 1827

末

"5"

位数：

76131, 26131, 16635

末

"6"

位数：

641214, 041214, 241214, 441214, 841214, 559307

末

"7"

位数：

6642648

末

"8"

位数：

29667769, 37808335, 60412236, 55291129

凡参与中鼎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

号码共有

165,32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手（

10

张）中鼎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２３

，

５３４

，

２０１．３３ ３１３

，

３８４

，

９０９．４７ ３．２４％

营业利润

４３

，

５２４

，

４８４．３４ ３４

，

２６７

，

３３６．２７ ２７．０１％

利润总额

４９

，

４５９

，

４５７．６４ ３８

，

４４６

，

８２１．３４ ２８．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２

，

５０４

，

４１９．９８ ３３

，

４４９

，

６９０．０２ ２７．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４ ０．６０ ２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３．３７ ２７．１１ －１３．８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７６２

，

５９０

，

１６８．２３ ２８３

，

９４９

，

５３５．９０ １６８．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６０８

，

２９６

，

３７１．９３ １３１

，

７５４

，

８２１．７８ ３６１．６９％

股本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８．１１ ２．３５ ２４５．１１％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未出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公司募投项目还在进行中，产能

未得到有效提高；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７．０１％

、

２８．６４％

、

２７．０７％

，主要原因是原辅材料价格有所下降，公司以品牌及行业的技术优势承接附加值高的合

同增多，同时本年度获得政府补贴比上年有所增加，增加了公司的净利润。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１９００

万股股票，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相关指标

较上年有大幅的增长，导致公司本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基本每股收益增长是因为本

年度净利润增长较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股票发行上市，此条款不适用。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审部主管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四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2011

年

2

月

21

日在招商银行开通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基金，目前包括：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1

）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

580002

）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3

）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582001

）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5

）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6

）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基金代码：

583001

）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级（基金代码：

583101

）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80007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并将另行公告。

二、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本公司公告暂停转换时

除外）。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三、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２

、基金转换只能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同一注册登记人登记存管的、同一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份额，

并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３

、拟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拟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４

、目前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进行基金转换，而不能将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基金份

额， 或将后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基金份额。 如今后本公司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转换业

务，具体转换业务规则以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５

、基金转换遵循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

于

100

份。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和转出基金最低赎回数额限制。

６

、对于基金分红时，权益登记日申请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该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转换

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该次分红权益；

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

基准进行计算；

８

、转换业务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业务规则，先确认的认购或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９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时，

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

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

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１０

、转入基金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与转出基金的持有时间无关；

１１

、投资者在

Ｔ

日办理的基金转换申请，基金注册登机构在

Ｔ＋１

日内为投资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或以基金份额发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

式查询成交情况；

１２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１３

、本公司将根据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具体情况对本业务规则进行补充和调整。

四、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具体费率如下表：

转换公式如下：

1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此处的

Ｔ

日指基金转换申请日，下同）

2

、转出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注： 转出赎回费的

25％

将归入转出方基金的基金财产）

3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赎回费

4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1＋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净额

＝

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入净额

＝

转入金额

5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为确定依据。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转换费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

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申购补差费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

转入基金资产中列支。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

(

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

)

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

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费或转入基金申购

费为固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用视为

0

。

五、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或证券交易场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导致当日基金资产净

值无法计算；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导致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

４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入或某笔转出；

５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６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７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特殊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六、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本公司网站参阅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资料。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

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55

公司网址：

www.cmbchina.com

2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50509666

公司网址：

www.scfund.com.cn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前认真阅读我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346� � � � 证券简称： 柘中建设 公告编号：2011-03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奉贤浦卫公路

50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仁军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0,001,0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4.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银行上海奉贤支行申请

1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公司拟申请发行总额

8000

万元人民币的上海市奉贤区

2011

年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

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章程修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0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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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 本次

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

：

45

分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共

14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

事

13

人，董事李绪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郑海军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

会

4

名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4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

14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推选郑海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经逐项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选举郑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李惠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14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二、根据董事长郑海军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孙祥保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郝继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14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三、根据孙祥保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袁宇先生为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平原先生、郝继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罗翼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14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四、审议通过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一）董事会战略与决策委员会成员：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徐术通先生、李绪明先生、王水先生，

召集人：郑海军先生。

（二）提名委员会成员：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刘克增先生、陈尚和先生、秦伟先生，召集人：秦伟

先生。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孟杰先生、李洪伟先生，召集人：

王水先生。

（四）审核委员会成员：李华杰先生、陈尚和先生、秦伟先生、孟杰先生、吴秉军先生，召集人：李华杰

先生。

14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五、审议通过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津贴标准为每名董事每月津贴

5000

元，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维持原标准，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4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六、审议通过聘任施惊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施惊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14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附

1

：

公司经理层成员简历

孙祥保先生：

1952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天津市政工程局工程处副处长、外经处副处

长，天津地铁建设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市公路建设发展公司副经理，天津市天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经理，本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第四届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孙祥保先生现持有华北高速股票

2420

股，并已按照有关规定申报锁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宇先生：

1967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河北省交通

厅引资办干部，河北省交通厅股份制改造办公室副主任，本公司投资部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

任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袁宇先生现持有华北高速股票

32670

股，并已按照有关规定申报锁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平原先生：

1951

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政工师。历任吉林省四平市公路处科长、四平公路

勘测设计院院长、北京市公路局办公室副主任、京津塘高速公路北京处副处长、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公司京津塘管理分公司经理、本公司收费管理分公司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平原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郝继业先生：

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干部，交通部人

事劳动司主任科员、副处长、调研员，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副总经理，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郝继业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郝继业先生于

2008

年

11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罗翼女士：

1972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历任招商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计划财务部经理，兼任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西五洲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第四届董事、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

罗翼女士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

2

：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2011

年

2

月

16

日，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孙祥保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聘任袁宇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平原先生、郝继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罗翼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华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以下独

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所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况，所聘成员

均具备《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其推荐、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签名：王水、刘克增、李华杰、陈尚和、秦伟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附

3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施惊雷先生：

1966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在北京化工二厂技术科、北京化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

作，

2008

年

1

月起至今在华北高速证券投资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现任董秘办副主任兼证券事务

代表。

施惊雷先生于

2006

年

8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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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 本次

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

：

30

分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公司监事共

6

名，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4

名，监事陈焱女士、刘振维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书面委托马涛女士、段杰先生代

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6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监事

6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推选徐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经逐项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徐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6

名监事同意，

0

名监事反对，

0

名监事弃权。

二、审议通过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津贴标准为每名监事每月津贴

4000

元，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维持原标准，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

名监事同意，

0

名监事反对，

0

名监事弃权。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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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2

月

15

日，本公司监事会接到公司工会《华北高速工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通过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人选的决议》，

2011

年

2

月

14

日，本公司召开工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以

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段杰先生、刘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段杰先生：

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企业文化师。历任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

团委书记，原交通部体改法规司主任科员，华北高速综合事务部副经理，收费管理分公司副经理兼党总

支副书记及工会主席，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

段杰先生现未持有

"

华北高速

"

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颖女士：

1967

年出生，群众，硕士研究生，工程师。历任北京商标三厂技术员，京津塘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职员，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副经理。现任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

刘颖女士现未持有

"

华北高速

"

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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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在本公司四层会议

室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713,249,53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65.43%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章彦律师、陈英学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采用累计投票制。经对议案

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生、王树行先生、吴秉军先生、徐术通先生、李

洪伟先生、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

、选举郑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选举李惠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选举罗翼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选举孟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5

、选举王树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6

、选举吴秉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7

、选举徐术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8

、选举李洪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9

、选举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二）选举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陈尚和先生、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

、选举王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选举刘克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选举李华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选举陈尚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5

、选举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选举徐毅先生、马涛女士、陈焱女士、刘振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

、选举徐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选举马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选举陈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选举刘振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

713,249,5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章彦、陈英学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章彦律师、陈英学律师已对此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